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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:貴府函詢原參加獎勵農地造林計畫後轉入全民造林運動實施 

計畫之造林地，其使用地類別由農牧用地變更為遊憩用地， 

有關造林獎勵金發放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99年8月3日府農林字第0990192365號函。 

二、貴府函詢之系爭獎勵造林地，其使用地類別據報已由農牧用 

地變更為遊憩用地，因事涉地政相關法規，經洽內政部地政 

司獲悉，依據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(以下簡稱管制 

規則)規範之遊憩用地，尚包含林業使用，如作造林、苗圃 

可免經申請許可程序；惟依據管制規則第28條及第44條規定， 

申請變更編定之應備文件中，尚須檢附「興辦事業計畫核准 

文件」，如土地使用現況(造林)符合興辦事業計畫者，則 

可續發造林獎勵金至獎勵期限屆滿；反之，該土地恐難繼續 

供造林使用。是以，該系爭獎勵造林地得否作林業使用，仍 

應由貴府詳為查明造林地使用現況是否與興辦事業計畫規劃 

內容相符，以符行政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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